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河计划数据管理中心 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 

数据保密协议书
           

甲方：黑河计划数据管理中心、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

乙方：

甲、乙双方经协商，就乙方所申请的科学数据保密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1条 乙方已被告知并承诺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、《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及管理文件的要求，对涉密数据进行有效管理，做好安全保密工作。

第2条 乙方不得擅自复制、转让或者出售涉密数据。未经书面许可，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

第三方（包括所属系统上级、下级或者同级其他单位）提供涉密数据。乙方若需委托

第三方从事相关科学研究，应与第三方签订相应的涉密数据保密协议书。第三方为

外国组织和个人以及在我国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、合作企业的，使用人

应当履行对外提供我国涉密数据的审批程序，须依法经相关部门批准。

第3条 没有得到另一方的书面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将其在本协议书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

给第三方。

第4条 本协议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黑河计划数据管理中心

         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

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320号

电话：0931-4967287

邮箱：westdc@lzb.ac.cn

日期：

乙方：

地址：

电话：

邮箱：

签字：

日期：

mailto:westdc@lzb.ac.cn

